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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立 「 貧 窮 線 ｣ 立 場 書  

 

特區政府拖拉多年，到第四屆特首終於提出訂立「貧窮線｣，希望政府真正重視「貧窮問題｣。本會認

為，訂立「貧窮線｣應有 3個作用： 

1. 釐定貧窮的定義及全面呈現香港貧窮的狀況； 

2. 為受財富分配不均影響的市民提供支援，以盡社會責任，保障市民的生活質素和生活尊嚴。 

3. 幫助政府監察消除貧窮的進度，方便檢討扶貧政策及措施； 

 

以下為本會對貧窮線標準及扶貧政策方向的意見︰ 

1. 貧窮源自資源分配不公義︰ 

不少人認為基層家庭，連年獲公屋免租及電費補貼等，生活已有改善。但事實並非如此，據統計處 2010

年 4 月發佈的《二零零八年稅務與社會福利對住戶收入的影響研究》，清楚指出最低級別住戶的收入，

在計及紓困措施後，僅由 5600 元增至 5900 元，升幅為 300 元，遠遠不及最高級別住戶的收入由 94000

元增至 95800 元，升幅達 1800 元，該年最能受惠紓困措施的，原來不是最低級別住戶，反而是最高

級別住戶。 

至 2011 年，住戶每月收入在除稅、福利轉移及一次性紓困措施後，最低級别住戶的每月收入僅得

1.3%，比 2008 年的 2%還要低，而最高級別的住戶每月收入仍穩佔 34.9%，比 08 年的 32%更高。 

有此可見，政府過往在公共資源分配上極度不均，是加劇“貧富懸殊”的元兇；所以，訂立“貧窮線”

是政府不能推卸的責任！ 

 

2.「貧窮線｣量度不能忽視在職貧窮的勞工 

由於沒有統一的「貧窮線｣量度方法，現時通常採用的方式是低於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便是貧
窮戶；對於貧窮線應該定於家庭入息 40%、50%抑或是 60%，本會認為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6 成計算，

因為可以涵蓋在職貧窮的家庭。 

據 2011 年香港住戶收入分佈指出，全港市民實質收入中位數比十年前下降。由 2001 年的 12380 元下

跌至 2011 年的 12300 元。 

而當中，婦女勞工是最被忽視的一群。2011 年，在職男性的每月收入中位數高於女性 36.8%，男性收

入中位數最低有 5000 元，最高達 16000 元。女性收入中位數，最低只有 4000 元，最高只達 11000 元，

與男性相距很遠。 

 

3.無酬家務勞動者的貧窮被忽視 

制定貧窮線，一般以家庭為單位，並以有酬工作為衡量，但當中容易隱沒婦女貧窮問題，以至扶

貧政策缺乏性別角度，不能解決貧窮女性化現況。無酬家務勞動者受著性別分工影響，加上社區託兒

安老照顧服務的不足，所以，婦女要承擔無酬的家庭照顧工作。 

現時與扶貧相關的政策，均假定丈夫的收入能反映整個家庭的生活狀況，從而想像和計算家庭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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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應付家庭基本開支的時候，這是忽略了家庭權力關係和婦女照顧者的處境。 

政府現在提供的資助(如綜援、交通津貼和書簿津貼等)都是家庭收入為量度單位，資助/津貼則直接

發放到有收入的家庭成員戶口(即一般都是丈夫戶口)。這顯示了社會以有薪工作的男性為家庭主

體並假設男性得到資助/津貼等於改善家庭狀況。事實上，家庭得到援助，不等於個別

成員的貧窮狀況可以改善。對於因照顧家庭未能工作的婦女來說，她們的處境非常被動及無助；

同樣處於貧窮狀態，她們可能處於更惡劣的環境。 

所以，本會認為政府在制定貧窮線方面除了以家庭收入為衡量，仍應考量家庭開支、以及家中照顧者

可以累積可發展的”社會資本”。  

 

4.貧窮線一刀切忽略家庭要供養人口 

如果單以家庭收入界分貧窮線，容易忽略家庭因供養人數不同而影響家庭支出不同、經濟壓力也不

同﹔如果一個家庭有多於 1個兒童，同樣都是 8 千元的家庭收入，供養 1個兒童或 2個兒童的家庭支

出已經大相庭徑，純粹以家庭收入則不足以顯示家庭的生活狀況。 

 

5.零散工作缺保障 

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香港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為低只有 48.4%，而每月收入少於 6 千元的女性人口

由 2001 年開始比男性多；2011 年的時候，每月收入少於 6 千元的女性人口高達 44 萬，與男性的 10

萬人口相距 4 倍多。由於受制於家庭照顧責任，婦女只能從事零散工作，被逼接受沒有勞

工保障和強積金的工作條件，更要承擔昂貴的託兒服務，令婦女難以脫離貧窮狀態。 

 

根據以上的分析，本會建議： 

 就「貧窮線｣的量度方法及針對措施： 

1. 設多條「貧窮線｣，如分別參考每月入息的 4 至 6 成，全面監察不同貧窮程度人士的狀和變

化；深入了解脫貧的狀況，及可預防趺入「貧窮｣狀況。 

2. 量度「貧窮｣時，不應只以家庭收入為單位，需考慮個別弱勢家庭成員(如照顧者)的貧窮狀況

和脫貧能力；  

3. 計算家庭收入外，亦需參考家庭供養人口。 

4. 針對處理有薪工作家庭成員的貧窮狀況可先改善勞工保障及工作條件；針對處理照顧者的貧窮

狀況，則可發放照顧津貼及分擔兒童照顧責任。 

 

  修 改 現 有 政 策  

1. 增加廉價託兒服務，及開拓社區照顧職位，提升婦女就業率，增加家庭脫貧的機會。 

2. 取消勞法 4.18，按比例提供勞工保障，令因照顧家庭從事零散工作的婦女得到平等的待遇和保

障。 

3. 提供照顧者津貼，令因照顧家庭未能工作的婦女得到基本的保障。 

4.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保障老人及照顧者晚年生活。 


